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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立法會秘書處: 
 
本人是耀褔樓互助委員會主席,我代表耀褔樓互助委員會,提出房委會
有關扣分的問題: 
 
1. 房署扣分制度一直以來已存在已久 
 
2. 為什麼現今又提出新的扣分制度 
 
3. 現在提出冷氣機滴水扣分制度,請問房署現時公屋有沒有冷氣機

去水喉呢? 
 
4. 我們是1994年入伙的公屋住戶現時是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,如

果實行扣分制,對我們是很不公平的。 
 
5. 希望房署安裝冷氣機去水喉才實行扣分制。 
 
 
 
 
耀東耀褔樓互助委員會 
區燕卿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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